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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 房立静
本报记者郭树合/整理

“要不是你们，俺们的血汗钱就打水漂了。现在园林公司的发票开了，
俺们的工资终于有着落了！”近日，年逾古稀的肖大爷专程来到院里，再次
向我们表示感谢。看着眼泛泪光的肖大爷，我不禁想起了和他第一次见面
的情景。

临近年关突然造访

今年 1月 9日，已临近农历春节，十几位老人来到院里，希望通过法律途径
要回劳动报酬。作为老人们推选的代表，肖大爷等人激动地说：“听说你们检
察院有办法，帮帮俺们这些老人吧！工资都拖欠两年了，俺们得用钱过年啊！”

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得知，2021 年 1 月，某置业公司与某园林公司签订
了施工合同，园林公司为置业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进行绿化施工。肖大爷
等 60 余名农民工受雇于园林公司提供劳务。2022 年 10 月，工程基本完工，但
因两家公司存在合同纠纷，置业公司未能全额支付园林公司劳务报酬，园林
公司便以此为借口拖欠了肖大爷等 69人共 40余万元工资。

眼看快过年了，拿到工钱还是遥遥无期，肖大爷等人心急如焚。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肖大爷等人一次次索要工资，园林公司总是以置

业公司没给钱为由拒绝支付。多次索要无果后，肖大爷等人陷入了维权困境。
直到有明白人支招“去检察院请求帮助”，他们的心里才重新燃起了希望。

“我们年纪大了，也不懂什么合同，手里只有签过字的每日用工记录表，
其他什么也没有。”“你们一定帮帮忙，家里都等着这钱过年呢！”肖大爷等人
不停地念叨着。

前往外地调查取证

送走肖大爷等人后，我们迅速展开调查。“不是我们公司欠的钱，我们只
是发包方，园林公司才是实际用工单位，园林公司雇的人，就得园林公司发工
资。这事不该我们管，你们也找不着我们。”走访置业公司时，置业公司的项目
负责人语气强硬地说。对此，我们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切入点，详
细地向该负责人释明了作为发包方，应该在未支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代付
责任的义务。经过一番释法说理，这位负责人终于松了口：“如果园林公司出
面结算、确认欠薪数额、出具代付申请，我们可以代付。”

腊月二十八，为了完善、固定证据，确定肖大爷等人的欠薪数额、拿到代
付申请，我们顶着寒风驱车上百公里前往园林公司所在地潍坊市取证。

“这都到年根儿了，没想到你们还出差办案。我们负责人回家过年了，你
们要的东西我们没法提供，你们等过完年上班之后再来吧。”园林公司留守的
工作人员一开始不愿配合我们的工作。经过两个多小时恳谈和沟通，留守人
员多次请示公司负责人后，终于给我们出具了肖大爷等人被欠薪的证明材
料，园林公司及置业公司对所欠数额 42.9万元予以了确认。

支持起诉助力维权

证据得到确认后，我们第一时间向区法院提交了支持起诉意见书，法院
迅速对该系列案件予以立案。

为了让肖大爷等人尽快拿到工钱，我们积极与法院协作，在涉案企业之
间、企业与农民工代表之间搭建沟通平台。同时，我们主动联系区劳动监察大
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帮助解决企业的
实际困难。最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置业公司与农民工达成了调解协议，
置业公司承诺全额垫付被拖欠的劳动报酬，并明确于今年 4 月 10 日前履行完
毕，区法院对调解协议给予司法确认。

“工资终于有着落了，这下我们放心了！”肖大爷等人高兴地说。
这 69 名农民工中有两人生活非常困难。除了替他们要回工资外，还能为

他们提供什么帮助？这是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经上报分管领
导同意后，我们把两名困难老人的情况线索移送给了我院第五检察部。第五
检察部依法启动了司法救助审查程序，并最终为两名困难老人申请到了数额
不等的司法救助金。

同时，就此案暴露出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我们还向区人社局等职能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就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开展专项检查，依法督促相
关责任主体切实承担责任；全方位履行监管职责，规范辖区工程建设市场秩
序，督促企业落实好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
规定，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我们还与区法院、公安分局、人社局、住建局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在服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领域实现信息共享、座谈会商、线索移送、畅通立
案渠道等问题积极沟通，并达成共识，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和刑事司法紧密
结合，合力破解农民工欠薪难题。

腊月二十八，
驱车上百公里去取证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赵宜

“如果不是检察机关查明事实、依
法 监 督 ， 这 笔 债 我 恐 怕 要 背 一 辈 子
了，这个教训太沉痛了！”前不久，一
起民事诉讼案件的申请监督人夏某向
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检察院送来感
谢信和锦旗。在与检察官交谈时，他
几度哽咽……

惹上官司
投资欠债后又被“套路贷”

夏某原是一名国企职工，工作体
面，收入稳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十多年前，看着身边的一些亲朋
好 友 住 豪 宅 、 开 豪 车 ， 夏 某 羡 慕 之
余，动起了赚外快的念头。听说炒基
金回报快，他也跟风，结果掉进“基
金陷阱”仍不自知，不仅没赚到钱，
还欠了不少债。

2014 年 ， 夏 某 为 尽 快 还 清 债 务 ，
在 朋 友 的 介 绍 下 ， 认 识 了 从 事 “ 养
卡 ” 业 务 的 张 某 。 张 某 替 夏 某 还 债
后，让夏某将其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都
交给他。被债务冲昏头脑的夏某就像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张某言听计
从。拿到夏某的信用卡后，张某通过
刷 POS 机等方式套现并占有资金，再
以卡养卡。而每操作一笔，张某还向
夏某索要套现金额 3%左右的手续费。

到了 2015 年，夏某已债台高筑 ，
妻子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可他依然
执迷不悟，还在幻想着通过加杠杆投
资股市赢回本钱。于是，他又从张某
处 借 了 10 万 元 ， 约 定 1 天 支 付 利 息
2000 元，1 个月支付利息 6 万元。两个
月 后 ， 夏 某 连 本 带 利 归 还 张 某 12 万
元，张某坚决不同意，认为夏某应当
按两人之前的约定偿还本息 22 万元。
可此时的夏某早已变卖了家产，身无
分 文 ， 哪 还 有 钱 还 债 。 张 某 不 依 不
饶，不仅时常去夏某单位索要债务，
有时还去夏某的父母家滋扰。随着时
间的推移，利息越滚越多，张某就不
断让夏某用大额借条换回小额借条。
2018 年 1 月，夏某迫于压力，签下一
张 85万元的借条。

虽然在这张借条上签的是自己的
名字，但夏某还是心存侥幸。他在网
上查询了解到，如果出借人只有借条，
没有转账凭证，即使起诉到法院，也不
会得到支持。“我那时候就觉得，张某并
没有向我转账 85 万元的凭证，就算他拿
着借条去告我，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夏某在申请监督时回忆说。

之后，张某不停地通过各种方式
追债，夏某无法在单位安心上班，就
请 假 去 外 地 的 亲 戚 家 里 住 了 一 段 时
间。后来张某也没了动静，夏某暗自
庆幸自己躲债成功。直到 2019 年 6 月
的一天，一条手机短信彻底粉碎了他
的幻想。

“那天，我收到一条公积金中心发
来的短信，说我的公积金账户被冻结
了。我赶紧去公积金中心查询，工作
人员告诉我，他们收到了法院的执行
文 书 ， 按 要 求 冻 结 了 我 的 公 积 金 账
户。”夏某告诉检察官，公积金账户被
冻结后，他立即前往法院查询具体情
况，这才得知自己被张某起诉了，而
且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程序。也就是
那时，他才收到了“迟到”的判决书。

原 来 ， 2018 年 5 月 ， 张 某 凭 借
“养卡”期间与夏某多次的转账记录，

用 50 张转账凭证 （合计 76 万元） 及他
与夏某签订的 85 万元借条，将夏某起
诉至法院，并在被告联系地址确认书
上填写了夏某早已出售的房产地址，
最终导致法院送达开庭通知时因联系
不 到 夏 某 ， 采 用 了 公 告 送 达 方 式 。
2018 年 9 月，法院开庭审理张某诉夏
某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因 夏 某 未 到
庭，法院缺席判决夏某偿还张某 76 万
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而夏某从头到尾
对这起诉讼毫不知情。

夏某无法接受这一判决结果，向
宜昌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宜昌市中
级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
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申请监督
检察官抽丝剥茧苦寻证据

2021 年 7 月，夏某抱着最后一线
希望，带着申请书和证据材料向宜昌
市三峡坝区检察院申请监督。在申诉
窗口，他一再强调，那张借条是被迫
写的，他压根儿没找张某借过这么多
钱。案件被交由该院第二检察部办理

后，根据夏某的陈述和相关证据，承
办检察官认为，此案可能存在虚构债
务的情形。顺着这一思路，检察机关
展开了深入调查。

承办检察官向银行调取了双方的
交易流水，整理转账明细，厘清资金
流向，列明双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发
现 由 于 当 时 存 在 信 用 卡 “ 养 卡 ” 情
形，双方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根本无
法 确 认 真 实 的 借 款 数 额 ； 询 问 夏 某
时，他也因时间太久，对借还款时的
具体情况回忆不起来，除了能提供信
用卡账单外，其他能够证明他和张某
之间原始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借款数额
的有效凭证都无法提供。此时，夏某
的信用卡基本都已经注销停用，张某
也不承认夏某的信用卡在他手里，还
称“夏某向我借钱，说信用卡还不上
了，我就往他指定的卡里转账”。调查
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不能查清原始的债权债务关系和
借款数额，就无法对案件准确作出处
理决定。开完第一次检察官联席会议
后，大家都认为证据虽然有疑点，但
不足以证明该案系虚假诉讼，毕竟双
方对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认可的，
只是数额无法查清，检察机关启动监

督的依据并不充分。
然 而 ， 承 办 检 察 官 始 终 没 有 放

弃，依然不断地联系夏某核实情况，
希望他积极提供线索。之后，夏某向
检察官提供了 2015 年至 2017 年间他向
张某转账 84 万元的转账明细，但因他
和张某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认定这
些转账凭证和 85 万元的借条是否具有
关联性难度很大。开完第二次检察官
联席会议后，大家对案件是否启动监
督仍然没有十足把握。

依法抗诉
再审纠错并追究违法者刑责

一筹莫展之时，卷宗里的一张户
籍证明让承办检察官眼前一亮——卷
宗里的法院送达文书显示，法院工作
人员通过打电话、上门送达、邮寄送
达等多种方式都没有联系上夏某，最
后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但唯独没
有向夏某的户籍地送达诉讼文书。

检察官就此展开调查，通过夏某
的 陈 述 及 向 不 动 产 交 易 中 心 调 取 证
明，证实了夏某的户籍地址就是其父
母房子的地址，其父母至今仍在那里
居住，这是一个有效的送达地址。按
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在其他方式
不能送达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向当事
人的户籍地送达诉讼文书，户籍地也
不能送达的才可公告送达。正是法院
送达文书不规范，致使夏某丧失了出
庭辩论、质证的权利，影响了对案件
事实的查明。这一发现，使办案工作
发生了转机。

承办检察官还查明，张某在一审
时提交了 50 份银行出具的 《业务证明
书》，每一份 《业务证明书》 仅记载单
独一次的转账记录，并非完整连续的
银行交易流水，张某提交的转账凭证
不能完整反映他和夏某之间的资金往
来情况。实际上，在此期间，夏某对
张某也有 200 余次转账。检察官根据夏
某提供的信用卡账单逐一对照后发现，
张某均是在夏某信用卡到期还款日当
天向其信用卡转账还款，且在还款后三
日内该张信用卡便会产生大额消费，消
费金额与张某转账还款的金额相差无
几。经进一步查询，这些大额消费所对
应的大部分商家都是虚构的，根本不
存在注册信息，只有个别商家与张某
有 关 联 ， 主 要 为 零 售 超 市 、 电 器 商
行、副食商店等场所，消费金额动辄
几千元或者上万元，这也不符合常理。

经检委会会议讨论研究，检察机
关认为，张某在一审中提交的转账凭
证并未完整反映其与夏某之间的资金
往来情况，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且与
借条项下的借款关联性不强，不足以
认定借款事实成立。

2022 年 2 月，三峡坝区检察院向
宜昌市检察院提请抗诉，宜昌市检察
院经审查后依法向宜昌市中级法院提
出抗诉。2022 年 5 月，宜昌市中级法
院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此案。

2022 年 9 月，宜昌市检察院派员
出 席 抗 诉 案 庭 审 。 因 案 件 时 间 跨 度
久，双方证据都不充分，原审法院审
判委员会经过讨论，又组织了二次开
庭，继续查明案件事实。

今年 3 月，夏某终于拿到了法院再
审判决书：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张某的
诉讼请求，移送其涉嫌刑事犯罪线索。

案件办结后，检察官围绕信用卡
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等，对夏某进行了
释法和警示教育。

投资基金欠债，又因轻信“养卡”中介落入“套路贷”深渊，直至成为被执行人时，才
发现自己不仅背负巨债还官司缠身。申请再审被驳回后，他抱着一丝希望走进了检察
院的大门——

借款10万元，还款85万元？

提到信用卡“养卡”，很多人并
不陌生。一些信用卡持有人在还不
上信用卡后，为避免被银行催债、进
入征信“黑名单”，会找所谓的“养卡
人”，让“养卡人”先替自己还款，再
通 过 刷 POS 机 等 虚 假 消 费 方 式 套
现。通过“养卡”方式循环操作，虽然
能使持卡人的信用记录保持正常，
也 不 会 因 为 逾 期 还 款 产 生 高 额 利
息，但实际上蕴含着极大风险。

首先，“养卡人”不仅违背了诚
实信用原则，破坏了正常的信用卡
管 理 秩 序 ，还 可 能 触 犯 刑 法 。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2
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违反国家
规 定 ，使 用 销 售 点 终 端 机 具（POS
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
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
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

刑法第 225 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

其次，“养卡”对信用卡持卡人
而言也意味着很大的法律风险。虽
然刷卡消费会有助于提升持卡人的
信 用 额 度 和 积 分 ，但 虚 假 消 费 或
POS 机套现行为不同于正常的刷卡
消费，很容易露出破绽，一旦被银行
发现，持卡人将轻则被冻结卡片，重
则还会被追责。同时，“养卡人”一旦
掌握了持卡人的信用卡、交易密码、
对账单等重要信息，很可能到其他
银行冒领新卡后进行恶意透支，使
持卡人财产受损，或者非法套现后
将钱用于炒股、投资、放贷等高风险
行业，一旦资金链断裂，持卡人将面
临巨额债务。

因此，持卡人应当正确认识信
用卡的功能，合理合法用卡，理性透
支 消 费 ，切 忌“ 以 卡 养 卡 ”“ 以 贷 还
贷”，以免陷入危机和风险。

■检察官说法

“以卡养卡”不可取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赵利君 文喜洋

“多亏检察机关明辨真伪，恢复了
公司的名誉，才让我们能够起死回生。
今年 4 月，我们公司签下了近三年来的
第一个大订单，相信今年秋天一定是个
收获的季节……”近日，河南省伊川县
检察院收到了一封来自贵州某工程公
司全体员工的感谢信。

这封感谢信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被挂靠”惹官司，莫名成了
被执行人

2019 年的秋天，贵州某工程公司
负责人陶某正准备和一家公司签订合
同之时，却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发
现自己的公司莫名成了被执行人，这也
直接导致了合同签订失败。心急如焚的

陶某赶紧联系执行法院了解情况，这才
探明了被执行的原委——

2018 年 8 月，郑某经人介绍来到伊
川县吕店镇拟承包建设冷库钢结构工
程。因郑某个人并无工程承包资质，于
是以贵州某工程公司的名义与洛阳某
公司签订了该项工程的施工合同，后
郑某又将工程转包给陈某，并收取陈
某合同保证金、招投标费用等 40 余万
元。后因该转包合同未能履行，陈某
向郑某讨要保证金等费用，并于 2019
年 11 月，将郑某和贵州某工程公司起
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关于
冷库钢结构工程分包施工协议书无效，
要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返还工程款
40余万元的责任。

2020 年 5 月 25 日，伊川县法院作
出判决，确认该分包合同无效，贵州某
工程公司作为被挂靠方，应对郑某欠付
的工程款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

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查明郑某没有
履行能力后，伊川县法院依法将贵州某
工程公司账户查封。

自己的公司与郑某并不存在挂靠
关 系 ， 也 从 未 与 陈 某 签 订 过 分 包 合
同，法院是不是弄错了？一头雾水的
陶某发现公司成了“被执行人”时，
已经错失了提起上诉的机会。

申请监督，检察官找到关键证据

2020 年 11 月 30 日 ， 洛 阳 市 中 级
法院裁定驳回陶某的再审申请。陶某
不服该裁定，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向伊
川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成了被执行人后，公司错失了几
个大工程，有时候，双方都走到签合同
那一步了，但合作方一看我们是被执行
人，就不签了，公司损失惨重啊……”
陶某一脸无奈。

接到监督申请后，伊川县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员额检察官梁景艳突破以
书面审查为主的办案方式，围绕案件
关键点“郑某和贵州某工程公司是否
存在挂靠关系”，调阅两审卷宗材料、
询 问 三 方 当 事 人 、 实 地 走 访 施 工 地
点，从立案、审理、申请再审到驳回
再 审 申 请 ， 对 原 始 材 料 进 行 全 面 审
查。最终，检察官把目光锁定在了一
枚印章上。

案卷显示，2018 年贵州某工程公
司 作 为 发 包 方 与 承 包 方 陈 某 签 订 了

《建设工程分包施工协议书》，该公司
在发包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但是该
公司负责人陶某提出，这个合同专用
章和公司实际印章并不相符。

合同上的印章究竟是不是贵州某
工程公司的印章？陈某与贵州某工程
公司到底是哪种关系？贵州某工程公
司是否应对分包合同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梁景艳生出一系列疑问。
为还原案件事实，梁景艳历时 3

个月，打了 21 个电话，一步步调取到
该 案 的 关 键 证 据 。 检 察 机 关 最 终 查
明，贵州某工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并
不认识郑某、公司在贵阳市公安局备
案的印章和分包协议书中的印章不一
致、贵阳市公安局指定印章刻制点证
明 该 公 司 全 套 编 码 防 伪 印 章 仅 此 一
套、伊川县吕店镇张沟村委会证明该
村不存在冷库钢结构工程。

根 据 上 述 事 实 ， 承 办 检 察 官 认
为，该案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
证据证明，贵州某工程公司与郑某之
间存在挂靠关系所依据的书证并不能
证实双方存在挂靠关系，并且原判决
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相关
书证上加盖的印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
实际印章并不一致，贵州某工程公司
不应对分包合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依法抗诉，法院认定监督申
请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1 年 4 月 28 日，伊川县检察院
就该案提请洛阳市检察院抗诉。同年 9
月 1 日，洛阳市检察院向洛阳市中级法
院提出抗诉。同年 10 月 28 日，洛阳市中
级法院对该案发回重审。

该案重审过程中，梁景艳出庭宣读抗
诉意见书，并全程监督审理过程。2022年5
月16日，伊川县法院对该案再次作出判决。
判决指出，原审中认定郑某与贵州某工程
公司系挂靠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
驳回陈某对贵州某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作出后，陈某提起上诉。
伊川县检察院继续跟进，积极与洛阳市
检察院沟通，协助做好该案上诉后的出
庭预案。2022 年 8 月 9 日，洛阳市中级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起一
波三折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今年秋天一定是个收获的季节”

姚雯/漫画


